
中
原
大
戰
前
後
，
一
些
老
西
北
軍
人
紛
紛
來
山
東
與
韓
復
榘
敘
舊
。
韓
出
於
公
交
私
誼
，
對
眾
袍
澤
一
律

妥
為
安
置
，
其
中
一
部
分
人
被
安
排
在
第
三
路
軍
擔
任
軍
職
，
如
程
希
賢
︵
第
三
路
軍
軍
事
教
育
團
團
長
︶
、

徐
以
智
︵
第
三
路
軍
軍
事
教
育
團
團
長
︶
、
童
玉
振
︵
第
三
路
軍
軍
事
教
育
團
團
長
︶
、
宋
式
顏
︵
第
三
路
軍

軍
事
教
育
團
團
長
、
第
三
路
軍
駐
平
辦
事
處
主
任
︶
、
余
心
清
︵
第
三
路
軍
總
部
政
訓
處
處
長
︶
、
唐
襄
︵
第

三
路
軍
駐
寧
辦
事
處
主
任
︶
、
韓
文
秀
︵
第
三
路
軍
駐
滬
辦
事
處
主
任
︶
、
唐
邦
植
︵
第
三
路
軍
第
八
十
一

師
第
二
四
一
旅
旅
長
︶
、
時
同
然
︵
第
三
路
軍
第
二
十
二
師
副
師
長
︶
、
葛
開
祥
︵
第
三
路
軍
第
二
十
二
師
第

一
二
九
團
團
長
︶
等
；
一
部
分
人
被
安
排
在
准
軍
事
單
位
，
如
民
團
軍
、
聯
莊
會
擔
任
職
務
，
如
谷
良
友
︵
魯

西
民
團
軍
指
揮
︶
、
韓
多
峰
︵
山
東
省
聯
莊
會
會
長
︶
、
宋
邦
榮
︵
山
東
國
民
軍
訓
會
主
任
委
員
兼
山
東
學
生

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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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訓
總
隊
隊
長
︶
等
；
一
部
分
人
則
被
安
排
在
政
界
擔
任
行

政
官
員
，
如
聞
成
烈
、
王
冠
軍
、
張
奎
文
、
范
築
先
、
曹
夢

九
等
；
還
有
一
部
分
無
法
安
排
或
不
願
擔
任
實
職
的
人
，
如

李
長
清
、
安
樹
德
、
張
汝
奎
等
則
被
委
以
參
議
或
顧
問
的
名

義
︵
有
些
參
議
同
時
兼
有
實
職
︶
，
由
韓
復
榘
月
致
敬
炭
而

已
。
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大
致
由
兩
部
分
人
員
組
成
，
一
部
分

為
老
西
北
軍
人
，
如
過
之
綱
、
葛
金
章
、
程
希
賢
、
張
汝
奎
、

王
冠
軍
、
安
樹
德
、
柴
春
霖
、
沙
月
波
、
鄭
繼
成
、
曹
夢
九

等
，
另
一
部
分
為
社
會
各
界
名
流
賢
達
，
如
姚
以
價
、
張
聯

升
、
李
景
林
、
葛
光
庭
、
梁
式
堂
、
趙
新
儒
、
辛
鑄
九
、
于

清
泮
︵
一
八
九
四
︱
一
九
五
七
，
字
琴
泉
，
山
東
牟
平
人
，

方
誌
學
家
，
濟
南
一
中
教
師
︶
、
馬
千
里
︵
山
東
省
立
第
四

師
範
國
學
教
師
︶
、
孫
毓
坦
︵
字
水
準
，
山
東
即
墨
人
，
山
東
政
法
學
校
校
長
︶
等
。

還
有
一
部
分
參
議
隸
屬
第
三
路
軍
總
部
，
多
數
為
老
西
北
軍
人
，
一
般
都
有
實
職
、
有
軍
銜
，
如
劉
熙
眾
、

范
築
先
、
余
心
清
、
宋
邦
榮
、
靳
文
溪
、
陳
維
新
、
孫
桐
崗
，
王
志
遠
等
。

山
東
省
政
府
主
席
委
任
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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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眾
參
議
中
，
有
兩
位
先
生
受
到
的
禮
遇
最
高
，
一
位
是
姚
以
價
，
一
位
是
張
聯
升
，
人
皆
呼
之
﹁
姚
將

軍
﹂
、
﹁
張
將
軍
﹂
。
姚
與
張
都
比
韓
復
榘
年
長
許
多
，
前
者
長
十
歲
，
後
者
長
十
歲
。
姚
與
張
在
濟
南
居
住

的
時
間
也
很
久
，
幾
乎
是
與
韓
同
時
來
到
濟
南
，
同
時
離
開
濟
南
，
大
有
樂
不
思
蜀
之
意
。

姚
以
價
︵
一
八
八
一
︱
一
九
四
七
︶
，
字
維
藩
，
號
龍
門
，
山
西
省
河
津
縣
人
，
一
九
○
二
年
與
閻
錫
山

等
同
期
考
入
山
西
武
備
學
堂
，
一
九
○
四
年
又
與
閻
錫
山
、
張
維
清
三
人
同
時
公
費
保
送
留
學
日
本
士
官
學
校

︵
第
六
期
︶
，
一
九
○
七
年
畢
業
回
國
，
一
九
○
九
年
任
山
西
新
軍
管
帶
︵
閻
任
標
統
︶
。
姚
﹁
學
﹂
、
﹁
術
﹂

兩
科
俱
佳
，
在
一
九
一
○
年
陸
軍
部
會
試
中
，
被
授
予
步
兵
科
舉
人
。
一
九
一
一
年
武
昌
起
義
爆
發
，
閻
、
姚

領
導
山
西
新
軍
起
義
，
槍
殺
山
西
巡
撫
及
協
統
，
組
成
了
山
西
軍
政
府
，
公
推
閻
錫
山
為
都
督
。
為
防
堵
清

廷
派
兵
入
晉
，
姚
被
山
西
軍
政
府
委
任
為
東
路
軍
司
令
，
率
所
部
民
軍
前
往
娘
子
關
、
固
關
一
帶
據
險
設
防
。

清
廷
猛
攻
娘
子
關
，
姚
部
僅
二
千
人
，
眾
寡
懸
殊
，
力
不
能
支
，
而
姚
與
閻
又
意
見
不
合
，
姚
遂
棄
隊
而
去
。

娘
子
關
失
守
，
三
晉
門
戶
洞
開
，
清
軍
長
驅
直
入
，
直
逼
太
原
，
山
西
軍
政
府
倉
惶
撤
出
，
形
勢
急
轉
直
下
。

姚
以
價
因
棄
隊
先
走
，
受
到
時
人
責
難
，
被
譏
為
﹁
臨
陣
而
逃
的
敗
軍
之
將
﹂
，
這
也
是
辛
亥
之
後
，
姚
以
價

久
居
他
鄉
，
不
肯
返
里
的
導
因
之
一
。

姚
以
價
從
娘
子
關
出
走
後
，
次
年
曾
一
度
返
回
太
原
。
閻
錫
山
一
方
面
指
使
︽
晉
陽
日
報
︾
撰
文
，
攻
訐

姚
在
娘
子
關
臨
陣
脫
逃
，
又
組
織
劇
團
演
出
名
曰
︽
辛
亥
革
命
︾
的
劇
碼
，
把
姚
醜
化
為
一
個
手
舞
大
刀
片
的

魯
莽
武
夫
；
一
方
面
又
設
宴
招
待
姚
。
姚
生
性
耿
介
、
恃
才
傲
物
，
從
不
把
閻
放
在
眼
裡
，
一
怒
之
下
，
即
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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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
宴
席
，
砸
了
報
館
，
將
報
館
主
筆
門
牙
打
掉
。
爾
後
，
姚
出
城
至
黃
國
梁
公
寓
，
打
電
話
對
閻
錫
山
說
；
﹁
我

明
天
要
到
北
京
，
與
我
拿
一
萬
兩
銀
子
來
做
川
資
！
﹂
閻
於
第
二
天
親
自
帶
人
將
銀
兩
送
到
，
並
挽
留
姚
說
：

﹁
我
把
軍
務
司
長
和
師
長
的
位
子
都
給
你
空
著
，
你
願
幹
啥
都
行
。
﹂
姚
當
即
答
道
：
﹁
天
無
二
日
，
民
無
二

主
，
老
子
不
在
你
小
子
手
下
幹
事
伺
候
。
﹂
旋
即
離
晉
赴
京
，
在
將
軍
府
任
職
。

未
幾
，
姚
以
價
離
京
赴
贛
，
被
李
烈
鈞
委
任
為
總
參
謀
長
。
不
久
姚
又
前
往
雲
南
，
策
動
滇
軍
反
袁
。

一
九
二
四
年
，
北
京
政
府
授
予
姚
將
軍
府
﹁
晉
威
將
軍
﹂
。 

一
九
二
六
年
，
李
烈
鈞
把
姚
介
紹
給
國
民
軍
代

總
司
令
張
之
江
。
張
委
姚
晉
北
宣
撫
使
，
駐
大
同
車
站
，
專
職
監
視
晉
軍
。
在
隨
即
爆
發
的
晉
北
大
戰
中
，
韓

復
榘
時
任
前
敵
總
指
揮
，
率
領
國
民
軍
包
圍
大
同
，
猛
攻
雁
門
關
，
姚
亦
從
中
參
贊
戎
機
。
韓
與
姚
從
此
結
成

莫
逆
之
交
。
馮
玉
祥
﹁
五
原
誓
師
﹂
後
，
姚
入
馮
幕
。
﹁
中
原
大
戰
﹂
前
夕
，
姚
贊
同
韓
脫
離
馮
玉
祥
，
並
隨

韓
軍
到
達
開
封
。
﹁
中
原
大
戰
﹂
期
間
，
蔣
介
石
委
姚
為
陸
海
空
軍
總
司
令
部
上
將
參
議
，
姚
受
命
宣
撫
山
西
。

一
九
三
一
年
春
，
姚
以
價
以
國
民
政
府
軍
事
參
議
院
中
將
參
議
頭
銜
攜
眷
遷
居
濟
南
，
受
到
韓
復
榘
的
隆

重
歡
迎
。
韓
聘
姚
為
高
參
，
以
濟
南
經
三
路
一
百
八
十
五
號
大
四
合
院
為
姚
公
館
，
調
兩
節
火
車
車
廂
長
期
給

姚
作
專
車
，
副
官
和
衛
隊
均
由
第
三
路
軍
提
供
。
韓
每
逢
出
巡
視
察
，
或
赴
南
京
、
北
平
開
會
，
常
偕
姚
等
同

行
。
作
為
一
名
三
晉
流
亡
者
，
姚
以
山
東
為
基
地
，
聯
絡
山
西
內
外
一
切
反
閻
勢
力
，
畢
生
從
事
倒
閻
事
業
。

同
時
，
姚
還
為
韓
出
謀
劃
策
，
同
濟
時
艱
，
盡
力
協
調
濟
南
與
南
京
之
間
的
複
雜
關
係
。

姚
以
價
知
識
淵
博
，
豪
放
健
談
，
縱
舌
暢
言
之
間
，
常
出
驚
人
之
語
，
極
富
機
趣
與
睿
智
。
韓
復
榘
經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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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之
作
竟
夜
談
。
姚
的
﹁
標
準
像
﹂
照
例
是
身
著
長
袍
馬
褂
，
頭
戴
帽
盔
，
但
生
活
中
的
姚
經
常
是
一
身
獵
裝
，

足
蹬
馬
靴
，
頭
戴
一
頂
鴨
舌
帽
，
口
叼
雪
茄
菸
，
完
全
是
歐
洲
紳
士
派
頭
。
姚
喜
好
書
法
，
先
學
魏
碑
，
後
仿

王
羲
之
，
筆
體
秀
麗
，
行
草
俱
精
。
曾
著
書
︽
世
風
校
正
︾
、
︽
抗
戰
實
錄
︾
、
︽
讀
書
劄
記
︾
等
。

張
聯
升
︵
一
八
七
五
︱
一
九
四
七
︶
，
字
仲
三
，
直
隸
寶
坻
縣
人
，
北
洋
陸
軍
第
四
鎮
學
兵
出
身
，
保
定

陸
軍
武
備
學
堂
畢
業
。
張
出
身
行
伍
，
身
材
高
大
，
曾
為
李
鴻
章
的
傳
令
兵
，
為
李
扛
大
旗
，
後
任
第
四
鎮
下

級
軍
官
。
辛
亥
武
昌
起
義
，
張
投
革
命
軍
，
歷
任
陸
軍
第
九
師
營
長
、
團
長
、
步
一
旅
旅
長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
孫
中
山
在
廣
州
成
立
護
法
政
府
，
第
九
師
師
長
黎
天
才
在
襄
樊
宣
布
獨
立
，
但
張
與
另
一
位
旅
長
投
入
直
系
北

洋
軍
，
致
使
黎
獨
立
失
敗
。
直
系
統
治
兩
湖
，
張
任
湖
北
第
一
混
成
旅
旅
長
，
後
升
任
第
九
師
師
長
兼
襄
、
樊

鎮
守
使
。
一
九
二
三
年
，
北
京
政
府
授
予
張
將
軍
府
﹁
蓋
威
將
軍
﹂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，
張
出
任
湖
北
陸
軍
總
司

令
。
是
年
，
韓
復
榘
在
北
京
任
國
民
軍
第
一
旅
旅
長
。

北
伐
軍
攻
克
武
漢
，
張
聯
升
改
投
唐
生
智
，
任
第
五
師
師
長
，
移
駐
老
河
口
。
一
九
二
七
年
五
月
，
馮
玉

祥
第
二
集
團
軍
參
加
北
伐
，
第
二
集
團
軍
右
路
軍
在
孫
連
仲
率
領
下
，
自
陝
南
經
荊
紫
關
，
進
入
豫
西
南
。
六
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張
復
向
馮
軍
輸
誠
，
被
任
命
為
第
三
十
八
路
︵
後
易
名
第
三
十
八
軍
︶
司
令
官
，
奉
命
以
武
力

驅
逐
滯
留
在
襄
、
宛
之
間
的
吳
佩
孚
殘
部
。

吳
佩
孚
帶
領
家
眷
、
隨
從
及
部
分
衛
隊
數
百
人
計
畫
自
豫
西
南
的
鄧
州
，
經
鄂
西
北
入
川
。
吳
一
行
在
太

平
店
附
近
的
竹
藤
鋪
渡
過
漢
水
，
再
經
南
漳
轉
進
興
山
，
張
聯
升
軍
一
路
跟
蹤
追
擊
，
有
驚
無
險
。
據
當
年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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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的
吳
部
參
政
汪
崇
屏
口
述
回
憶
：
﹁
在
離
開
南
漳
的
路
上
，
我
們
在
前
邊
走
，
張
聯
升
的
隊
伍
在
後
面
跟
著

走
，
我
們
在
山
上
睡
，
他
們
在
山
下
睡
，
我
們
下
山
，
他
們
再
上
山
，
起
初
我
們
並
不
知
道
，
後
來
他
派
人
向

我
表
示
態
度
，
說
明
此
舉
完
全
為
了
應
付
馮
玉
祥
。
等
我
們
改
了
去
興
山
的
路
，
張
又
派
代
表
來
見
蔣
雁
行
，

希
望
我
們
休
息
休
息
，
並
且
說
：
﹃
你
們
幹
你
們
的
，
我
們
幹
我
們
的
。
﹄
﹂

戰
後
，
第
三
十
八
軍
歸
第
三
方
面
軍
總
指
揮
韓
復
榘
節
制
，
部
隊
調
洛
陽
整
編
，
張
任
第
三
方
面
軍
副
總

指
揮
。由

於
張
聯
升
為
生
存
二
三
其
德
，
被
馮
玉
祥
笑
罵
，
他
在
自
傳
︽
我
的
生
活
︾
中
說
：
﹁
最
可
笑
的
是
張

聯
升
︙
︙
這
等
人
不
明
是
非
，
不
知
道
義
，
一
心
一
意
只
要
謀
富
貴
、
保
妻
子
，
哪
邊
失
勢
，
就
打
擊
哪
邊
；

哪
邊
成
功
，
就
傾
向
哪
邊
。
﹂
韓
復
榘
一
貫
特
立
獨
行
，
不
肯
隨
波
逐
流
，
別
人
越
是
擠
兌
張
，
他
偏
是
要
處

處
袒
護
張
。
因
此
張
對
韓
始
終
心
存
感
激
。
不
久
，
張
被
調
離
軍
隊
，
到
第
二
集
團
軍
總
司
令
部
任
參
議
閒
職
。

張
怵
於
馮
玉
祥
治
軍
嚴
峻
，
每
見
馮
殺
人
，
恆
汗
流
浹
背
，
旋
悚
然
離
馮
而
去
。

一
九
三
○
年
，
韓
主
魯
，
張
赴
濟
南
，
受
到
韓
的
隆
重
禮
遇
，
特
聘
為
省
府
參
議
，
人
皆
呼
之
﹁
張
將
軍
﹂
。

張
宅
心
仁
厚
，
待
人
謙
和
，
熟
悉
許
多
清
末
民
初
之
軍
旅
掌
故
，
娓
娓
道
來
，
引
人
入
勝
，
回
味
無
窮
，
韓
是

他
的
忠
實
聽
眾
之
一
。

在
眾
參
議
中
還
有
一
位
顯
要
的
人
物
，
同
姚
以
價
、
張
聯
升
一
樣
，
都
是
著
名
的
民
國
軍
人
，
也
與
西
北

軍
沒
有
任
何
淵
源
，
不
同
的
是
他
曾
與
西
北
軍
惡
戰
過
一
場
，
而
且
在
濟
南
待
的
時
間
很
短
，
一
年
多
就
去
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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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，
這
位
先
生
就
是
李
景
林
。

李
景
林
︵
一
八
八
五
︱
一
九
三
一
︶
，
字
芳
宸
，
號
廣
古
川
，
直
隸
棗
強
縣
人
，
北
洋
陸
軍
速
成
學
堂
步

兵
科
第
一
期
畢
業
，
奉
系
名
將
。
第
二
次
直
奉
戰
中
，
李
率
部
由
冷
口
，
經
灤
州
，
直
取
天
津
，
一
時
威
名
大

震
，
就
任
直
隸
軍
務
督
辦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底
，
馮
玉
祥
發
動
天
津
戰
役
，
驅
逐
李
景
林
，
國
民
一
軍
第
一
旅
旅

長
韓
復
榘
因
首
占
天
津
而
升
任
第
一
師
師
長
。
李
敗
走
山
東
，
與
張
宗
昌
聯
合
組
建
﹁
直
魯
聯
軍
﹂
，
李
任
副

總
司
令
兼
前
敵
總
指
揮
，
又
率
兵
捲
土
重
來
，
反
攻
天
津
，
在
津
浦
線
上
再
次
與
國
民
軍
津
浦
線
防
務
總
司
令

韓
復
榘
過
招
。
國
民
軍
退
守
南
口
後
，
一
九
二
六
年
六
月
，
因
郭
松
齡
事
件
而
失
去
張
作
霖
信
任
的
李
終
於
被

剝
奪
兵
權
，
通
電
下
野
，
亡
命
日
本
。
李
回
國
後
，
以
武
會
友
，
攜
劍
雲
遊
江
南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，
出
任
南
京

中
央
國
術
館
副
館
長
，
館
長
為
前
國
民
軍
將
領
張
之
江
，
也
是
一
位
武
術
大
師
。
兩
年
前
在
天
津
打
得
死
去
活

來
的
兩
軍
統
帥
，
如
今
又
在
南
京
成
為
一
對
武
壇
搭
檔
，
白
雲
蒼
狗
，
令
人
感
慨
世
事
之
無
常
。

一
九
二
九
年
十
二
月
中
旬
，
李
率
徒
乘
上
海
鐵
路
局
為
他
特
發
的
專
列
北
上
山
東
濟
南
，
創
建
山
東
國
術

館
並
自
任
館
長
。
﹁
中
原
大
戰
﹂
伊
始
，
韓
與
李
在
濟
南
狹
路
相
逢
，
抱
拳
一
笑
，
互
道
渴
慕
，
相
見
恨
晚
，

前
嫌
盡
釋
，
二
人
遂
成
莫
逆
。
韓
在
膠
濟
線
上
對
晉
軍
作
戰
，
李
以
朋
友
身
分
入
韓
幕
襄
贊
軍
機
。
韓
主
魯
後
，

誠
邀
李
為
山
東
省
府
參
議
、
第
三
路
軍
高
等
顧
問
。
李
欣
然
受
命
，
並
舉
家
遷
居
濟
南
。
韓
每
逢
飲
宴
，
恆
邀

李
為
座
上
賓
。
酒
微
酣
，
李
必
於
席
前
拔
劍
起
舞
，
長
袍
也
不
脫
，
飄
飄
然
更
顯
瀟
灑
風
采
。
李
云
：
﹁
配
琴

舞
之
，
更
有
古
雅
之
趣
，
不
同
凡
俗
，
他
劍
焉
能
道
此
。
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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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景
林
光
頭
、
短
髭
，
面
龐
清
癯
，
一
襲
長
袍
，
全
然
儒
者
風
範
，
毫
無
赳
赳
武
夫
氣
象
，
卻
是
聞
名
全

國
的
武
林
宗
師
，
號
稱
﹁
劍
仙
﹂
、
﹁
劍
俠
﹂
、
﹁
天
下
第
一
劍
﹂
。
李
幼
從
父
藝
，
從
學
技
擊
，
稍
長
，
於

塞
外
得
皖
北
異
人
陳
世
鈞
授
以
武
當
劍
術
，
日
後
晝
夜
攻
習
，
寒
暑
無
間
，
精
修
劍
術
，
進
而
集
思
廣
益
，
從

進
擊
攻
防
角
度
創
編
對
劍
一
套
，
謂
之
﹁
武
當
對
劍
﹂
。

李
景
林
有
一
柄
寶
劍
，
是
一
九
二
五
年
春
節
溥
儀
所
贈
，
被
其
視
為
珍
寶
，
奇
貨
可
居
，
從
不
離
身
，
歿

後
亦
隨
之
入
棺
。

山
東
國
術
館
建
館
早
期
，
有
一
對
武
林
宗
師
：
﹁
神
劍
李
﹂
︵
李
景
林
︶
和
﹁
神
槍
李
﹂
︵
李
書
文
︶
。

李
景
林
身
懷 

﹁
武
當
對
劍
﹂
和
﹁
楊
式
李
架
太
極
拳
﹂
。
李
書
文
則
有 

﹁
六
和
大
槍
﹂
和 

﹁
八
極
拳
﹂
。 

二
李
聯
手
，
一
文
一
武
、
一
柔
一
剛
、
一
長
一
短
、
一
疾
一
脆
，
堪
稱
珠
聯
璧
合
，
天
衣
無
縫
，
是
時
為
山
東

國
術
館
的
黃
金
時
代
。

一
九
三
一
年
十
月
三
日
，
李
突
患
痢
疾
，
醫
治
無
效
，
在
濟
南
病
逝
，
享
年
四
十
六
歲
。

葛
光
庭
︵
一
八
八
○
︱
一
九
六
二
︶
，
字
靜
岑
，
安
徽
人
，
一
八
九
七
年
入
安
徽
武
備
學
堂
，
畢
業
後
公

費
留
學
日
本
陸
軍
士
官
學
校
炮
兵
科
，
先
後
參
加
﹁
興
中
會
﹂
、
﹁
同
盟
會
﹂
。
回
國
後
，
在
安
慶
參
加
以

陳
獨
秀
等
為
首
的
﹁
安
徽
愛
國
學
社
﹂
。
民
初
，
任
陸
建
章
部
參
謀
長
，
第
四
混
成
旅
旅
長
。
一
九
二
三
年
，

一
度
任
孫
中
山
陸
海
軍
大
元
帥
府
高
級
參
謀
，
旋
入
奉
張
幕
中
，
嘗
以
張
學
良
私
人
代
表
身
分
與
各
方
聯
絡
。

一
九
三
○
年
，
任
平
漢
鐵
路
委
員
長
，
十
一
月
，
改
任
膠
濟
鐵
路
委
員
長
，
使
這
段
鐵
路
扭
虧
為
盈
，
還
清
日



（下） 836

本
投
資
，
將
鐵
路
收
歸
國
有
，
評
為
全
國
模
範
鐵
路
。

葛
光
庭
身
為
膠
濟
鐵
路
委
員
長
，
平
時
常
駐
青
島
，
但
與
韓
復
榘
過
從
甚
密
，
實
為
韓
幕
智
囊
。
韓
每
外

出
開
會
、
巡
視
，
葛
輒
隨
行
。
韓
與
張
學
良
聯
絡
，
葛
亦
從
中
積
極
斡
旋
。

過
之
綱
與
葛
金
章
是
兩
位
身
分
特
殊
的
西
北
軍
出
身
的
參
議
，
說
他
們
身
分
特
殊
，
一
是
老
資
格
的
西
北

軍
人
；
二
是
韓
復
榘
多
年
的
摯
友
；
三
是
不
願
擔
當
任
何
實
職
，
純
粹
是
老
朋
友
幫
忙
，
十
分
超
脫
。

過
之
綱
與
葛
金
章
都
是
馮
玉
祥
在
北
京
當
二
營
營
長
時
加
入
團
體
的
，
皆
屬
﹁
老
二
營
﹂
，
從
當
兵
時
就

與
韓
復
榘
在
一
起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駐
軍
廊
坊
，
過
、
葛
、
韓
等
十
二
位
連
長
結
拜
為
把
兄

弟
。
一
九
一
九
年
，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駐
軍
湖
南
常
德
，
過
、
葛
、
韓
等
十
三
位
營
長
被
眾
袍
澤
戲
稱
為
﹁
十
三

太
保
﹂
。
在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及
第
十
一
師
時
期
，
過
、
葛
升
遷
比
韓
快
一
步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七
月
，
韓
授
陸
軍

少
將
銜
，
是
時
，
過
、
葛
已
授
陸
軍
中
將
銜
。

 

五
原
誓
師
後
，
過
之
綱
赴
甘
肅
受
劉
郁
芬
之
命
，
在
天
水
招
募
和
訓
練
新
兵
。
北
伐
時
，
過
部
與
徐
以

智
第
三
師
合
併
，
組
建
第
十
五
軍
，
過
任
軍
長
。
第
三
師
旋
開
赴
陝
西
三
原
，
接
受
第
四
方
面
軍
總
指
揮
宋
哲

元
節
制
，
過
手
裡
只
剩
下
佟
澤
光
一
旅
老
兵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六
月
，
北
伐
結
束
，
過
被
保
送
北
京
陸
軍
大
學
特

一
期
進
修
。
一
九
二
九
年
春
，
馮
玉
祥
準
備
打
仗
，
過
奉
命
提
前
結
束
學
習
返
回
西
安
，
去
馬
鴻
逵
部
作
監
軍
。

是
時
部
隊
編
遣
，
馮
玉
祥
將
編
遣
下
來
的
人
員
收
容
起
來
，
在
鄭
州
成
立
訓
練
所
，
劉
汝
明
任
所
長
。
時
任
河

南
省
政
府
主
席
的
韓
復
榘
，
建
議
馮
將
訓
練
所
改
編
為
暫
編
第
一
師
，
仍
駐
鄭
州
，
並
舉
薦
過
為
師
長
︵
劉
汝



837 省府參議

明
已
調
任
總
部
特
務
師
師
長
︶
。
馮
表
示
同
意
，
但
又
有
左
右
進
言
：
韓
與
過
私
交
甚
厚
，
當
心
韓
將
過
師
變

成
韓
家
軍
。
馮
於
是
命
過
率
暫
編
第
一
師
開
往
甘
肅
天
水
，
與
佟
澤
光
旅
會
合
，
再
招
新
兵
，
滿
員
後
重
建
第

十
五
軍
，
過
任
軍
長
。
五
月
，
韓
發
動
﹁
甘
棠
東
進
﹂
。
十
一
月 

﹁
蔣
馮
戰
爭
﹂
結
束
，
張
自
忠
從
張
凌
雲

手
裡
接
過
第
六
師
殘
部
︵
其
前
身
為
韓
復
榘
第
六
軍
之
第
一
師
，
戰
後
只
剩
二
旅
︶
，
帶
到
甘
肅
天
水
休
整
，

以
第
十
五
軍
佟
澤
光
旅
補
充
之
。
﹁
中
原
大
戰
﹂
爆
發
後
，
過
率
僅
有
的
少
量
新
兵
開
到
河
南
，
再
招
新
兵
，

組
建
﹁
河
南
新
編
第
一
軍
﹂
，
過
任
軍
長
。
﹁
中
原
大
戰
﹂
結
束
，
西
北
軍
解
體
，
過
與
劉
驥
率
河
南
新
編
第

一
軍
一
萬
八
千
人
進
駐
山
西
聞
喜
縣
及
侯
馬
。
西
北
軍
殘
部
經
張
學
良
收
編
，
組
建
東
北
邊
防
軍
第
三
軍
，
宋

哲
元
為
軍
長
。
過
帶
來
的
河
南
新
編
第
一
軍
雖
多
為
新
兵
，
卻
是
馮
軍
退
往
山
西
人
數
最
多
的
一
支
部
隊
，
但

在
新
組
建
的
第
三
軍
中
全
然
沒
有
過
的
位
置
。
過
一
怒
之
下
隻
身
回
到
北
平
，
從
此
再
也
不
理
二
十
九
軍
的
人

︵
第
三
軍
後
改
編
為
二
十
九
軍
︶
，
偶
然
街
上
遇
見
，
也
視
同
路
人
。

過
之
綱
與
韓
復
榘
私
交
甚
厚
，
時
任
山
東
省
政
府
主
席
的
韓
聘
請
過
擔
任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兼
高
等
顧

問
，
待
為
上
賓
。
七
七
事
變
後
，
過
避
居
天
津
法
租
界
。
一
九
三
九
年
，
天
津
發
大
水
，
過
舉
家
遷
回
北
平
舊

居
。
一
九
五
七
年
三
月
，
突
發
心
臟
病
去
世
，
享
年
六
十
七
歲
。

過
之
綱
生
性
耿
介
，
胸
無
城
府
，
目
空
四
角
，
傲
骨
嶙
峋
，
馮
玉
祥
曾
說
他
：
﹁
此
子
剛
愎
自
用
。
﹂
但

內
心
卻
很
是
喜
歡
。
在
十
六
混
成
旅
時
期
，
過
升
職
往
往
要
比
同
輩
領
先
一
步
；
及
至
第
十
一
師
，
過
成
為
馮

的
衛
隊
團
團
長
；
駐
軍
北
京
南
苑
期
間
，
全
軍
十
幾
個
步
兵
團
，
唯
過
團
有
幸
與
馮
一
起
住
進
城
裡
的
旃
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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寺
。
然
而
從
﹁
天
津
戰
役
﹂
開
始
，
過
流
年
不
利
，
運
交
華
蓋
，
一
直
遭
馮
冷
遇
，
如
之
奈
何
！

過
之
綱
堂
兄
過
之
翰
是
西
北
軍
高
級
文
職
官
員
。
過
之
翰
與
同
為
西
北
軍
高
級
文
職
官
員
的
楊
慕
時
是
兒

女
親
家
，
兩
位
先
生
都
是
軍
中
著
名
的
理
財
專
家
。

過
氏
兄
弟
與
我
國
現
代
圍
棋
前
輩
過
旭
初
、
過
惕
生
兄
弟
都
是
安
徽
人
，
是
同
宗
。
過
旭
初
是
現
代
圍
棋

國
手
聶
衛
平
的
啟
蒙
老
師
；
過
剔
生
是
著
名
圍
棋
教
育
家
、
韓
復
榘
之
孫
韓
念
文
的
啟
蒙
老
師
。
過
旭
初
早
年

常
應
邀
與
段
祺
瑞
對
弈
，
段
介
紹
過
旭
初
與
時
任
北
京
政
府
財
政
部
次
長
的
過
之
翰
結
識
並
認
宗
。
過
之
翰
曾

多
次
資
助
過
旭
初
、
過
惕
生
兄
弟
發
展
圍
棋
事
業
。

過
之
綱
堂
弟
過
之
莊
也
是
西
北
軍
將
領
，
曾
任
石
友
三
師
旅
長
。
過
之
莊
原
配
夫
人
是
西
北
軍
將
領
葛
金

章
胞
妹
，
一
九
二
九
年
去
世
，
繼
室
劉
夫
人
是
西
北
軍
將
領
高
樹
勳
夫
人
的
堂
妹
。

一
九
一
三
年
三
月
，
十
九
歲
的
北
京
某
商
科
學
校
學
生
葛
金
章
投
效
左
路
備
補
軍
，
在
第
二
營
中
哨
充
親

兵
︵
韓
復
榘
時
任
營
部
司
書
︶
。
一
九
一
四
年
九
月
，
任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一
團
一
營
一
連
班
長
︵
韓
任
一
團
二

營
七
連
排
長
︶
。
不
久
，
部
隊
建
模
範
連
，
葛
任
頭
目
︵
韓
任
一
排
排
長
︶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第
十
六
混
成

旅
入
川
，
升
任
一
團
二
營
八
連
連
長
︵
韓
任
一
團
二
營
七
連
連
長
︶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入
川
，

任
一
團
一
營
四
連
連
長
︵
韓
任
一
團
二
營
七
連
連
長
︶
。
一
九
一
九
年
，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駐
軍
湖
南
常
德
期

間
，
任
軍
官
教
導
隊
第
一
隊
隊
長
︵
營
級
︶
︵
韓
任
三
團
一
營
營
長
︶
。
一
九
二
一
年
在
陝
西
，
任
第
十
一
師

二
十
一
旅
四
十
一
團
團
長
︵
韓
任
騎
兵
團
團
長
︶
。
一
九
二
三
年
，
馮
軍
北
京
南
苑
練
兵
，
任
第
七
混
成
旅
第



839 省府參議

三
團
團
長
︵
韓
任
第
二
十
二
旅
第
四
十
三
團
團
長
︶
。
﹁
北
京
政
變
﹂
後
，
任
第
五
師
第
七
混
成
旅
旅
長
︵
韓

任
第
一
師
第
一
旅
旅
長
︶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四
月
，
與
劉
郁
芬
、
蔣
鴻
遇
、
宋
哲
元
、
張
維
璽
同
時
授
陸
軍
中
將

銜
，
比
孫
良
誠
、
過
之
綱
提
前
三
個
月
，
比
韓
復
榘
早
一
年
。
天
津
戰
役
期
間
，
葛
也
因
作
戰
失
誤
與
過
之
綱

同
時
被
馮
撤
職
，
從
此
再
未
擔
任
過
軍
職
。

戰
後
葛
金
章
一
度
出
任
察
哈
爾
都
署
稅
務
局
長
，
﹁
五
原
誓
師
﹂
後
又
幹
過
一
段
軍
需
，
北
伐
期
間
擔
任

河
南
省
彰
德
行
政
區
行
政
長
，
政
績
斐
然
，
離
任
時
當
地
百
姓
送
﹁
萬
民
傘
﹂
，
以
示
惜
別
、
褒
獎
。
﹁
中
原

大
戰
﹂
結
束
，
西
北
軍
解
體
，
葛
應
鄂
豫
皖
綏
靖
公
署
督
辦
李
鳴
鐘
之
邀
，
於
一
九
三
一
年
四
月
就
任
督
署
副

官
處
處
長
，
後
改
任
督
署
駐
漢
口
辦
事
處
處
長
。
是
年
底
，
葛
隨
李
一
起
辭
職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，
葛
應
韓
復
榘

之
邀
，
到
山
東
濟
南
擔
任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兼
高
等
顧
問
。

葛
金
章
為
人
謹
慎
沉
穩
，
自
束
不
苟
，
正
直
方
正
，
肝
膽
義
氣
，
被
袍
澤
譽
為
軍
中
有
道
君
子
。

葛
金
章
長
子
與
過
之
綱
長
女
結
為
夫
婦
；
葛
金
章
次
子
與
谷
良
民
次
女
結
為
夫
婦
，
因
此
葛
與
過
、
谷
都

是
親
家
。

過
之
綱
與
葛
金
章
雖
然
僅
擔
任
參
議
、
顧
問
虛
職
，
卻
直
接
參
與
山
東
軍
政
兩
界
的
核
心
機
密
，
運
籌
帷

幄
，
直
言
無
忌
，
是
韓
復
榘
幕
中
崢
友
。

李
長
清
︵
一
八
八
六
︱
？
︶
，
直
隸
景
縣
人
，
行
伍
出
身
。
一
九
一
二
年
與
孫
良
誠
、
劉
汝
明
、
佟
麟
閣
、

曹
福
林
等
同
期
同
地
入
伍
，
在
左
路
備
補
軍
第
二
營
︵
營
長
馮
玉
祥
︶
當
兵
。
一
九
一
三
年
九
月
升
任
二
團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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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
左
哨
什
長
。
一
九
一
四
年
升
任
左
哨
哨
長
，
旋
調
任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二
團
一
營
三
連
排
長
。
一
九
一
六
年
三

月
升
任
二
團
二
營
五
連
連
長
，
旋
調
任
騎
兵
營
第
四
連
連
長
、
騎
二
營
營
副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四
月
，
與
韓
復
榘

等
十
二
名
連
長
結
拜
為
把
兄
弟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三
月
升
任
騎
二
營
營
長
。
一
九
二
一
年
八
月
調
任
騎
兵
團
︵
團

長
韓
復
榘
︶
第
一
營
營
長
。
北
京
南
苑
練
兵
期
間
仍
任
騎
兵
團
︵
團
長
張
樹
聲
︶
第
一
營
營
長
。
西
北
軍
解
體

後
，
投
奔
韓
復
榘
，
被
委
以
省
府
參
議
，
常
隨
韓
外
出
開
會
或
視
察
。

柴
春
霖
︵
一
八
八
三
︱
一
九
五
三
︶
，
字
東
生
，
甘
肅
皋
蘭
人
。
美
國
威
斯
康
辛
大
學
畢
業
。
歷
任
九
江

南
汙
鐵
路
局
文
案
，
國
立
北
京
高
等
師
範
學
校
及
國
立
北
京
大
學
教
授
，
北
京
政
府
教
育
部
秘
書
，
修
訂
法
律

館
顧
問
，
法
權
討
論
會
秘
書
長
，
眾
議
院
議
員
，
國
務
院
參
議
，
山
東
清
理
官
產
處
處
長
。
一
九
二
四
年
，
馮

玉
祥
發
動
﹁
北
京
政
變
﹂
，
柴
加
入
國
民
軍
系
統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隨
國
民
軍
第
二
師
師
長
劉
郁
芬
入
甘
，
擔
任

甘
肅
省
張
掖
縣
縣
長
。
一
九
二
七
年
調
任
河
南
省
︵
省
主
席
馮
玉
祥
，
後
易
韓
復
榘
︶
豫
西
、
豫
北
行
政
長
官
。

一
九
二
九
年
五
月
，
韓
復
榘
發
動
﹁
甘
棠
東
進
﹂
，
柴
隨
韓
脫
離
西
北
軍
，
並
代
表
韓
與
馮
玉
祥
、
張
學
良
︵
柴

的
妹
妹
柴
峰
是
國
民
黨
監
察
委
員
。
柴
峰
的
丈
夫
趙
國
棟
是
張
學
良
夫
人
趙
四
小
姐
的
哥
哥
︶
聯
絡
，
一
度
代

表
韓
駐
石
友
三
部
。
韓
主
魯
後
，
柴
任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。
一
九
三
六
年
十
月
，
擔
任
魯
豫
區
統
稅
局
局
長
。

一
九
四
八
年
當
選
為
第
一
屆
立
法
委
員
。
一
九
四
九
年
，
去
臺
灣
，
續
任
﹁
立
法
委
員
﹂
。

一
九
五
二
年
四
月
十
六
日
，
國
學
大
師
錢
穆
應
朱
家
驊
邀
請
為
﹁
聯
合
國
同
志
會
﹂
演
講
唐
宋
史
，
借
用

淡
江
文
理
學
院
新
落
成
之
驚
聲
堂
，
柴
春
霖
坐
在
第
一
排
貴
賓
席
聽
講
。
演
講
完
畢
答
問
之
際
，
屋
頂
忽
墜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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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水
泥
塊
，
錢
受
傷
；
柴
重
傷
，
不
治
身
亡
。

張
汝
奎
，
山
東
籍
，
前
西
北
軍
人
，
從
營
長
至
師
長
，
一
直
追
隨
韓
復
榘
，
是
韓
軍
早
期
的
主
力
戰
將
之

一
。
一
九
二
六
年
四
月
三
日
，
授
陸
軍
少
將
銜
。
﹁
五
原
誓
師
﹂
後
，
被
調
離
韓
軍
，
先
後
在
劉
驥
軍
及
田
金

凱
軍
任
師
長
。
西
北
軍
解
體
後
，
回
山
東
老
家
，
與
當
年
老
長
官
共
敘
舊
誼
。
按
說
，
張
最
有
資
格
在
韓
治
下

的
山
東
謀
職
，
但
他
十
分
清
高
，
只
接
受
省
政
府
參
議
名
義
，
別
無
他
求
，
因
此
受
到
韓
的
格
外
敬
重
。

安
樹
德
︵
一
八
八
五
︱
一
九
五
一
︶
，
字
潤
身
，
山
東
省
德
州
縣
人
，
回
族
，
古
蘇
祿
王
國
︵
今
菲
律
賓

共
和
國
之
一
部
︶
東
王
後
裔
︵
第
十
五
代
孫
︶
。
一
九
一
二
年
，
左
路
備
補
軍
第
二
營
營
長
馮
玉
祥
在
景
縣
招

兵
，
安
與
孫
良
誠
、
劉
汝
明
、
佟
麟
閣
、
程
希
賢
、
曹
福
林
、
李
長
清
等
同
時
入
伍
，
是
標
準
的
﹁
老
二
營
﹂

派
，
但
在
以
後
的
發
展
中
，
安
與
曹
一
樣
，
始
終
比
孫
、
劉
、
佟
等
落
後
一
步
。
安
是
西
北
軍
最
驍
勇
善
戰
的

將
領
之
一
，
一
九
二
五
年
天
津
戰
役
時
，
曾
赤
膊
揮
刀
，
殺
入
敵
陣
，
親
手
活
捉
一
名
李
景
林
軍
師
長
。

一
九
一
九
年
，
安
樹
德
在
湖
南
常
德
任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二
團
︵
團
長
張
之
江
︶
一
營
︵
營
長
宋
哲
元
︶

一
連
連
長
。
安
從
營
長
到
旅
長
一
直
在
孫
良
誠
麾
下
效
力
。
一
九
二
六
年
四
月
三
日
，
授
陸
軍
少
將
銜
。

一
九
二
七
年
一
月
，
韓
復
榘
率
部
援
陝
，
途
經
甘
肅
平
涼
，
安
時
任
第
六
混
成
旅
旅
長
兼
隴
東
鎮
守
使
，
駐
紮

於
此
。
安
對
韓
心
儀
已
久
，
執
禮
甚
恭
；
韓
在
隴
東
剿
匪
，
安
亦
參
贊
戎
機
，
二
人
私
交
自
此
而
始
。
北
伐
期

間
，
安
任
第
一
軍
︵
軍
長
梁
壽
愷
︶
第
三
十
一
師
師
長
，
軍
長
梁
壽
愷
被
馮
玉
祥
撤
職
，
第
一
軍
暫
由
第
三
方

面
軍
節
制
，
安
與
韓
再
度
共
事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，
安
隨
孫
連
仲
入
甘
平
叛
。
編
遣
會
議
後
，
安
任
第
三
十
一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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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孫
連
仲
︶
第
九
十
三
旅
旅
長
，
駐
軍
青
海
、
甘
肅
。
一
九
二
九
年
十
月
，
﹁
蔣
馮
戰
爭
﹂
起
，
安
任
第
九
軍
︵
孫

連
仲
︶
第
二
十
師
師
長
。
﹁
中
原
大
戰
﹂
期
間
，
安
之
第
二
十
師
又
調
歸
孫
良
誠
第
二
路
軍
節
制
。
西
北
軍
解

體
後
，
安
在
北
京
、
天
津
住
閒
一
段
時
間
，
一
九
三
三
年
回
山
東
德
州
老
家
，
被
韓
復
榘
聘
為
省
政
府
參
議
。

安
樹
德
在
山
東
除
擔
任
省
聯
莊
會
副
會
長
外
，
再
未
兼
其
他
任
何
職
務
，
長
期
在
德
州
、
天
津
間
從
事
工

商
活
動
，
包
銷
英
美
公
司
煤
油
。

鄭
繼
成
，
字
紹
先
，
山
東
曆
城
人
，
西
北
軍
高
級
將
領
鄭
金
聲
之
侄
︵
繼
子
︶
，
十
五
歲
隨
父
入
清
新
軍

第
二
十
鎮
學
兵
營
當
學
兵
︵
韓
復
榘
時
在
第
二
十
鎮
馮
玉
祥
營
任
司
書
︶
。
辛
亥
革
命
後
，
馮
玉
祥
在
北
京
任

京
衛
軍
左
翼
第
二
團
團
長
，
鄭
金
聲
將
鄭
繼
成
保
送
馮
團
，
任
馮
之
傳
令
兵
︵
谷
良
民
當
時
亦
為
馮
之
傳
令

兵
︶
，
馮
視
之
如
子
侄
。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入
湘
，
任
奮
勇
隊
隊
長
。
馮
督
陝
，
任
巡
防
營
第
二
路
參
謀
官
。
馮

調
任
陸
軍
檢
閱
使
，
鄭
隨
軍
至
北
京
，
入
高
級
軍
官
教
導
團
。
﹁
北
京
政
變
﹂
後
，
任
京
畿
警
備
副
司
令
兼
泰

寧
鎮
守
使
，
動
員
其
父
、
時
任
綏
遠
混
成
旅
旅
長
的
鄭
金
聲
加
入
國
民
軍
。
天
津
戰
役
期
間
，
任
熱
河
騎
兵
司

令
。
國
民
軍
退
守
南
口
，
留
北
京
做
秘
密
工
作
，
後
被
張
宗
昌
追
殺
，
逃
亡
日
本
、
英
國
。
北
伐
期
間
，
鄭
金

聲
被
張
宗
昌
捕
獲
殺
害
，
鄭
繼
成
始
回
國
，
任
第
二
集
團
軍
北
路
軍
總
參
贊
︵
鹿
鍾
麟
任
北
路
軍
總
司
令
，
韓

復
榘
任
北
路
軍
前
敵
總
指
揮
︶
。
中
原
大
戰
後
，
鄭
投
奔
韓
，
任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。

鄭
繼
成
日
後
刺
殺
張
宗
昌
，
成
為
轟
動
全
國
的
新
聞
人
物
。

曹
夢
九
︵
一
八
八
六
︱
一
九
七
○
︶
，
天
津
楊
柳
青
人
，
幼
讀
私
塾
。
一
九
○
一
年
，
入
韓
家
墅
講
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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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習
武
。
一
九
一
三
年
，
應
募
到
北
京
馮
玉
祥
團
當
兵
。
一
九
一
七
年
，
第
十
六
混
成
旅
屯
兵
湖
北
武
穴
，

任
二
團
三
營
營
副
︵
韓
復
榘
時
任
一
團
二
營
營
副
︶
。
一
九
一
八
年
，
在
湖
南
常
德
升
任
四
團
三
營
營
長
。

一
九
一
九
年
夏
，
駐
蹕
河
南
信
陽
，
曹
接
替
劉
汝
明
調
任
四
團
一
營
營
長
︵
韓
時
任
三
四
團
一
營
營
長
︶
。

一
九
二
○
年
，
馮
玉
祥
第
十
一
師
駐
紮
陝
西
，
曹
因
部
下
違
犯
軍
紀
，
引
咎
辭
職
，
回
鄉
務
農
。
曹
與
韓
在

軍
中
過
從
甚
密
，
曾
義
結
金
蘭
。
韓
主
魯
後
，
聘
曹
為
省
政
府
參
議
，
一
九
三
一
年
，
委
曹
曲
阜
縣
縣
長
。

一
九
三
二
年
，
調
任
平
原
縣
縣
長
。
一
九
三
四
年
，
調
任
高
密
縣
縣
長
。

曹
夢
九
為
官
清
正
，
剿
匪
、
禁
毒
雷
厲
風
行
。
曹
不
隨
流
俗
，
特
立
獨
行
，
乃
一
性
情
中
人
，
平
素
身
著

西
裝
，
頭
戴
土
耳
其
帽
，
手
執
一
根
文
明
棍
，
因
此
有
了
﹁
土
耳
其
﹂
的
綽
號
。
曹
與
韓
一
樣
熱
衷
於
斷
案
，

審
訊
時
動
輒
以
牛
皮
底
鞋
打
人
犯
屁
股
，
所
以
又
有
了
﹁
曹
二
鞋
底
﹂
的
雅
號
。

沙
明
遠
︵
一
八
七
九
︱
一
九
五
○
︶
，
字
月
波
，
回
族
，
山
東
省
臨
清
縣
人
，
學
者
、
教
育
家
，

一
九
二
二
年
至
一
九
二
四
年
在
北
京
陸
軍
檢
閱
使
署
任
參
議
，
為
馮
玉
祥
講
︽
論
語
︾
、
︽
書
經
︾
和
︽
易

經
︾
。
一
九
二
五
年
春
，
在
綏
遠
都
統
李
鳴
鐘
都
署
任
教
育
廳
長
兼
﹁
五
族
學
院
﹂
︵
民
族
教
育
機
構
︶
院
長
。

一
九
二
六
年
二
月
，
任
甘
肅
督
署
教
育
廳
廳
長
兼
甘
肅
法
政
專
門
學
校
︵
蘭
州
大
學
前
身
︶
校
長
。
一
九
二
七

年
三
月
，
任
陝
西
省
政
府
教
育
廳
廳
長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，
孫
良
誠
主
魯
期
間
任
山
東
省
硝
磺
礦
總
局
局
長
。
韓

復
榘
主
魯
時
期
任
山
東
省
政
府
諮
議
，
經
常
為
韓
講
經
書
、
史
書
，
如
︽
易
經
︾
、
︽
左
傳
︾
等
。
著
作
有
︽
馮

督
辦
略
史
︾
、
︽
悲
歌
燕
趙
︾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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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
明
遠
弱
冠
時
曾
在
家
鄉
武
訓
創
辦
的
﹁
崇
順
義
塾
﹂
︵
今
冠
縣
柳
林
鎮
武
訓
小
學
︶
讀
過
書
，
後
來
便

成
了
臨
清
武
訓
小
學
的
校
董
之
一
。
一
九
三
四
年
，
由
沙
明
遠
、
韓
復
榘
、
張
自
忠
等
人
發
起
，
在
臨
清
舉
行

武
訓
誕
辰
九
十
七
周
年
紀
念
活
動
，
國
內
眾
多
知
名
人
士
，
如
蔣
介
石
、
汪
精
衛
、
張
學
良
、
馮
玉
祥
、
蔡
元

培
、
郁
達
夫
、
劉
半
農
、
梁
實
秋
等
都
以
不
同
方
式
參
加
此
項
活
動
。
日
偽
時
期
拒
任
偽
山
東
省
教
育
廳
廳
長
。

一
九
四
九 
年
任
中
央
民
族
事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一
九
五
○
年
病
逝
。

梁
式
堂
︵
？
︱
一
九
三
七
︶
，
直
隸
大
城
人
，
法
學
家
，
早
年
為
安
福
系
政
客
，
後
為
馮
玉
祥
幕
友
，
西

北
軍
顧
問
。
韓
復
榘
主
魯
後
，
受
聘
為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，
嗣
後
又
被
宋
哲
元
聘
為
保
定
蓮
池
講
學
院
院
長
。

梁
晚
年
一
直
在
馮
玉
祥
、
韓
復
榘
、
宋
哲
元
之
間
奔
走
。
馮
評
價
梁
：
﹁
秉
性
耿
介
，
並
非
諂
諛
之
人
也
。
﹂

著
述
有
︽
鑑
泉
淺
說
問
答
︾
、
︽
兒
童
話
歌
︾
等
。

梁
式
堂
之
侄
梁
秉
昆
是
山
東
﹁
鄉
村
建
設
﹂
運
動
骨
幹
分
子
，
曾
任
鄒
平
縣
︵
﹁
鄉
村
建
設
﹂
實
驗
縣
︶

縣
長
。趙

新
儒
︵
一
八
七
六
︱
一
九
五
二
︶
，
名
正
印
，
字
新
儒
，
以
字
行
，
山
東
省
泰
安
縣
人
，
泰
邑
名
士
，

前
清
解
元
，
日
本
留
學
生
，
辛
亥
革
命
志
士
。
一
九
○
六
年
從
日
本
回
國
後
在
開
封
任
職
。
民
國
成
立
後
，
歷

任
山
東
省
教
育
會
長
、
知
府
、
縣
知
事
、
國
會
議
員
。
一
九
二
七
年
，
赴
南
京
回
應
北
伐
。
一
九
二
九
年
，
在

泰
安
被
第
一
任
山
東
省
政
府
主
席
孫
良
誠
聘
為
省
府
秘
書
長
。
韓
復
榘
主
魯
後
，
被
聘
為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，

受
命
以
工
代
賑
，
修
復
泰
山
文
物
古
蹟
，
居
功
至
偉
。
著
述
有
︽
新
儒
聯
語
錄
︾
、
︽
新
刻
泰
山
小
史
︾
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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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新
儒
才
思
敏
捷
，
博
學
多
聞
，
曾
追
隨
宋
哲
元
多
年
，
為
宋
捉
刀
起
草
文
稿
。

辛
鑄
九
︵
一
八
八
○
︱
一
九
六
五
︶
，
名
葆
鼎
，
字
鑄
九
，
以
字
行
，
山
東
省
章
丘
縣
人
，
曆
下
名
士
，

清
末
舉
人
，
曾
任
益
都
師
範
校
長
、
山
東
省
議
會
議
員
、
嶧
縣
縣
知
事
、
濟
南
市
商
會
會
長
。
﹁
五
三
慘
案
﹂

中
，
辛
曾
冒
險
為
蔡
公
時
烈
士
收
屍
。
辛
子
辛
葭
舟
北
京
朝
陽
大
學
法
律
系
畢
業
，
任
濟
南
建
設
廳
財
政
室
科

員
兼
視
察
員
。
韓
復
榘
主
魯
後
，
對
辛
氏
父
子
很
器
重
，
辛
鑄
九
繼
續
擔
任
商
會
會
長
，
辛
葭
舟
調
山
東
官
錢

局
濰
縣
、
滕
縣
分
局
任
局
長
。

辛
鑄
九
是
山
東
著
名
實
業
家
，
﹁
仁
豐
紗
廠
﹂
創
辦
人
之
一
，
曾
任
該
廠
董
事
、
副
董
事
長
。
辛
還
擔
任

﹁
裕
魯
當
﹂ 

董
事
︵
韓
復
榘
任
監
督
︶
。
辛
在
嶧
縣
任
縣
長
期
間
，
清
正
廉
明
，
深
得
民
心
。

辛
鑄
九
在
古
典
詩
詞
及
書
法
方
面
造
詣
頗
深
。
辛
晚
年
在
大
明
湖
畔
滂
水
而
居
，
與
友
人
結
成
﹁
偕
老
會
﹂

詩
社
，
有
詩
云
：
﹁
亂
雲
堆
裡
結
茅
廬
，
已
近
紅
塵
跡
漸
疏
。
莫
問
野
人
生
計
事
，
窗
前
流
水
枕
前
書
。
﹂

一
九
四
九
年
後
，
被
選
為
山
東
省
人
大
代
表
、
省
政
協
委
員
，
一
九
六
五
年
病
故
，
享
年
八
十
五
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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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、
前
西
北
軍
高
級
將
領
葛
金
章

山
東
省
政
府
參
議
、
前
西
北
軍
高
級
將
領
過
之
綱

國
民
政
府
軍
事
參
議
院
中
將
參
議
、
山
東
省
府
高
參

姚
以
價


